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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貴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，如藥品涉違規情事而經通知下

架者，則藥商應立即停止刊播相關違規藥品之廣告，以避

免誤導民眾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104年4月20日口頭

質詢事項辦理。

二、為避免因違規經通知下架之藥品，其廣告持續播放，恐致

消費者誤認仍可購買或持續服用，而有危害民眾健康之虞

，爰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，應立即停止刊播違規藥品之廣

告，至其合格產品上架後，始得刊播，違者依違反藥事法

第66條第1項規定處辦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

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、中

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、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、中華民國學名藥協

會、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、高雄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西藥商業

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劑生公會全國聯合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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